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97 年3 月14 日                                                       府行救字第號09700525250  號      
訴願人：000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房屋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96年10月1日投稅財字第0960610048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本縣名間鄉00路2段152巷32號屬未領有建築物使用執照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案外人000（原所有權人）於民國（下同）93年3月27日出具該房屋為其所自行僱工建造之承諾書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設立房屋稅籍，經原處分機關以93年3月30日投稅財字第0930015736號函核定房屋現值，並自93年3月起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嗣訴願人96年7月3日因買賣關係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並於同年月9日檢附該房屋建物登記謄本（案外人洪君於95年2月23日向南投地政事務所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向原處分機關申請依其內容所載之建築完成日期68年9月，重新計提折舊年數評定房屋現值，案經原處分機關以96年10月1日投稅財字第0960610048號函函復略謂：「查旨揭建物於93年3月由原納稅人000君申請設籍，設籍時000已承諾該建物係無使用執照之房屋，依南投縣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實施注意事項規定：新建、增建、改建房屋，其完成日期之認定，應以使用執照所載日期為準，無使用執照者，以完工證明所載日期為準，無使用執照及完工證明者，則以申報日為準…。本案為無使用執照及完工證明房屋，按原所有權人承諾及上開規定自93年3月起課評定房屋現值應無疑義。三、按房屋稅之課徵應以地政機關登記之所有權人為納稅義務人名義有其登記效力，為有關房屋稅課稅面積、起課日期等，仍應依上開規定辦理，台端所請，歉難辦理。」，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乃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房屋稅法第2條規定：「本條例用辭之定義如左：一房屋，指固定於土地上之建築物，供營業、工作或住宅用者。二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指附屬於應徵房屋稅房屋之其他建築物，因而增加該房屋之使用價值者。」、同法第3條規定：「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同法第4條規定：「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同法第7條：「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30日內檢附有關文件，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稅籍有關事項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改建、變更使用或移轉、承典時，亦同。」、南投縣房屋稅條例徵收細則第8條規定：房屋變更使用，應自申報事實發生之日當月份起適用變更後稅率。」、南投縣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實施注意事項第9點規定：「新建、增建、改建房屋，其完成日期之認定，應以使用執照所載日期為準，無使用執照者，以完工證明所載日期為準，無使用執照及完工證明者，則以申報日為準，無使用執照及完工證明亦未申報者，即以調查日為準。」分別有明文規定。

2、 另按財政部69年10月29日台財稅字第38975號函：「依照房屋稅條例第3條規定，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對於違章建築房屋自不例外。依同條例第7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現值及使用情形。又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未依同條例第七條之規定期限內辦理申報，經當地主管稽徵機關查獲或經人舉發者，依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房屋之標準價格核定其房屋現值。稽徵機關即根據取得之有關資料設立房屋稅籍，憑以課徵房屋稅。如對違章建築房屋不予設籍課稅，不僅增加稅籍管理及計徵遺產稅之困難，而且對合法房屋而言，更有失公平，或將發生相反效果，助長違建之風。為求課稅公平及健全稅籍起見，對任何地區違章建築房屋在未拆除前，均應依法設籍為宜。」、台北市政府66年9月19日府財二字第42500號函：「未辦保存登記之舊有房屋申請設立稅籍，應准免檢附保證書、水電證明及房屋所有權人戶口謄本。惟應由房屋所有權人出具切結書，敘明該房屋權利來源，如有不實或發生糾紛時，願負法律責任…。」分別函釋在案。
3、 查本件訴願理由略謂：原處分機關於96年11月1日派員重新勘查系爭建物，實際課稅面積應予更正為160.7平方公尺，與建物登記謄本登記總面積144.59平方公尺不符，其更正原因為何亦不得而知，該處分之過程有違行政程序法第8、9、10、42、43條等有關規定，訴願人無從表達意見與事實，自難信服，另依南投地政事務所核發建築物登記謄本所載「建築完成日期為68年9月」，系爭房屋不論其外觀、建築樣式、建築材料、建築面積等觀之，足以證明迄今並無新建、增建、改建之事實等語，資為爭議。

4、 經查本案原處分機關於96年11月1日派員赴系爭房屋實地勘查時，地上建有磚石造房屋乙棟面積144.84平方公尺（於95年2月23日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登記總面積為144.59平方公尺）及同一門牌範圍內另有附屬房屋乙棟面積15.84平方公尺，復於97年1月4日再次派員勘驗無訛，有納稅義務人（即訴願人）房屋稅訴願案件現場勘查紀錄及現場照片6幀在案可稽。依上開規定，該等房屋不論有無辦妥保存登記，應合併設籍並按實際丈量總面積160.7平方公尺，向房屋所有人課徵房屋稅，尚無違誤。

5、 至於訴願人主張系爭房屋之起始核課房屋稅日期，應以建物登記謄本所載68年9月房屋建築完成日期為始，並以為折舊之依據等，查本案經原處分機關詢據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96年9月7日投地二字第0960009717號函復，該建物登記係依臺灣電力公司南投區營業處92年5月6日南投業核代字第Ｊ9200343號書函所載用電地址之裝表供電年月資料辦理，惟該書函並非與建築起造日有關之文件或證明，僅表示該門牌號曾有申設裝表供電，並無相關資料記載該建物之外觀、構造、建築年月等，更無法得知原房屋於設表供電後迄今20餘年期間有無增建，改建或拆除重建，況系爭房屋縱於68年9月間已興建完成，自始皆未予課徵房屋稅，故案外人000既於93年3月27日出具該房屋為其所自行僱工建造之承諾書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設立房屋稅籍，自應為課徵房屋稅依據，該設籍年月即為起課房屋稅及提列房屋折舊之始點，不僅無違房屋稅法令相關規定，抑且符合實質課稅及租稅課徵公平原則。

6、 又按行政程序法第42條規定：「行政機關為瞭解事實真相，得實施勘驗。勘驗時應通知當事人到場。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同法第43條：「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經卷查訴願人指摘不符行政程序之規定，無從表達意見與事實乙節，原處分機關於97年1月4日丈量現場，訴願人與會同會勘人均有在場並簽名無誤，有房屋稅訴願案件現場勘查紀錄記載可稽，已無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作成原處分程序有違行政程序法之規定情形。至訴願人主張所繳納契稅應予核退溢繳部分乙節，核屬另一稅目申請退稅之問題，與本案房屋稅課徵無涉，不在本案審酌之範圍，併予指明。
7、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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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7年3月14 日

縣長  李朝卿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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